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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船舶進出港作業服務指南

1、 船舶進出港控管作業

1、 權責：

由信號台負責船舶進出港及移泊之控管與港埠ＶＨＦ無線電話通訊作業。

2、 作業說明：

(1). 船舶動態報告

1. 船舶抵港前報告
船舶於１０浬外以無線電話VHF(CH-14)向花蓮港信號台報告預定抵達花蓮港時間（ＥＴＡ）。

2. 船舶抵港報告
船舶抵達花蓮港西防波堤燈杆（23。58´30〞N、121。37´07〞E ）半徑二浬之範圍時，向花蓮港信號台通報其時間，經信號台值班人員確認後登錄，以便安排船舶進港順序。

(2). 船舶進港之申請

1. 有引水人作業之船舶
引水人以無線電話VHF(CH-14)向花蓮港信號台提出船舶進港作業申請，經信號台核進後始得進港。

2. 無引水人船舶進港作業之申請
船長以無線電話VHF(CH-14)申請船舶進港，經信號台核准後始得進港。

(3). 船舶出港之申請

1. 有引水人作業之船舶
引水人登輪後以無線電話(VHF CH-14)提出船舶出港作業之申請，經信號核准後始得出港。

2. 無引水人作業之船舶
船長以無線電話(VHF CH-14)申請船舶出港，經信號台核准後始得出港。

(4). 船舶在港移泊控管

1. 引水人或船長申請船隻移泊時，信號台值班人員雖已收到航管科告知船隻移泊時間及船席，仍需再確認後始得准予船隻移泊之申請並實施港口控管。
2. 未經航管科許可之船隻移泊作業申請，信號台值人員不予受理，待代理行傳真移泊申請單經航管科許可後，方可准予船隻移泊。

2、 船舶進出港應行注意事項
1、 花蓮港前後導燈成一直線時，為指示進港之中央航道。天氣良好時，於距離東防波堤燈杆西南方約0.5浬處，即對準該組前後導燈引導進港，航向為23.5度。東北季風強烈時，於距離東防波堤燈杆西南方約0.75浬處，先對準該燈杆航進，保持船位在上風一側，加速通過燈杆後，再減速進港。經核准免引水船舶遇海象狀況惡劣時，船長宜確實掌握本船狀況，稍有安全疑慮即應申請引水人協助，以免造成事故。

2、 本港內港之航道南側填有護岸基石(最低潮時部分露出)，航經其間船隻應掌握水深狀況並保持距岸至少20公尺。
3、 船舶除需遵守一九七二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外，在港航行船舶並應遵守商港法及國際商港港務管理規則有關航行與避讓之規定。
4、 花蓮港船舶進出採單出單進之方式，出港船尚未安全出港口前，進港船不應接近港口造成二船逼近之危險情勢。船舶接近本港港區範圍後，即應經常保持VHF CH.14暢通，隨時接收信號台之進出港相關安全訊息。

3、 船舶於錨地錨泊注意事項

1、 花蓮港錨泊區位於東防波堤外西南方約0.7浬處,錨泊區範圍如附圖所示，A´-B´-C´-D´點之連線，水深約12 公尺至65公尺，為沙質海底，海域面積1,072,500平方公尺。
A´點：23。57´28〞N 、 121。36´10〞E 
B´點：23。58´31〞N 、 121。36´47〞E
C´點：23。58´02〞N 、 121。36´56〞E
D´點：23。57´31〞N 、 121。36´41〞E
(1). 建議小型船舶錨地：
A1錨位（23。58´19〞N 、 121。36´46〞E）：以半徑140公尺為範圍，水深約12-14公尺，建議5,000總噸以下船舶錨泊。
(2). 建議中型船舶錨地：
A2錨位（23。58´08.5〞N 、121。36´45〞E），以半徑200公尺為範圍，水深約16-26公尺，建議20,000總噸以下船舶錨泊。
A3錨位（23。57´56〞N 、121。36´37〞E），以半徑250公尺為範圍，水深約16-49公尺，建議30,000總噸以下船舶錨泊。

2、 建議大型船舶錨地：
A4錨位（23。57´ 39〞N 、121。36´ 31〞E），以半徑300公尺為範圍，水深約29-65公尺，建議45,000總噸以下船船舶錨泊。

3、 花蓮港錨地水域範圍有限，船舶錨泊前後均應將錨位報告信號台，俾便掌控錨區各船舶位置，以保持適當安全船距，另每年10月至翌年3月東北季風期間，風向北北東，風力達六級以上，容易流錨，船舶應特別注意並備便主機，且避免離岸太近，造成擱淺事故。
4、 船舶於錨地錨泊時，需隨時掌控海象狀況，且應保持機動及處理緊急應變之能力，另A3與A4錨位及其附近水域因缺乏防波堤之遮蔽，且部份水深超過50公尺以上，錨泊船隻應特別注意，如遇海象惡劣時，船舶得視狀況在不影響其他船舶航行安全下於外海慢速漂航。

4、 船舶於港外漂航注意事項

1、 花蓮港外為開闊海域，沿海地勢突降，水深變化甚大，離岸不到5浬之水深即降至1,000公尺左右，船舶應注意海底地形之變化。

2、 東、西防波堤外側附近礁石甚多，航行附近海域時應保持安全距離，另本港前導燈南方0.5浬之東防波堤東側約0.3浬附近為淺礁區，船隻應避免誤入該危險區域。

3、 東防波堤外側以東之水域為經常有進出港船舶航行，到港船舶此區域漂航時應特別注意航行安全。

5、 花蓮港船舶防颱作業應注意事項

1、 本港面臨西太平洋，無天然屏障，港域易受颱風影響而生湧浪，靠泊船隻經常發生斷纜，為維護船舶及港區之安全，在港船舶均應特別注意掌握颱風之動向，於颱風可能侵襲花蓮港之前，即應確實掌握本船之狀況隨時準備出港避風。

2、 花蓮港易受颱風影響之期間為每年四月至十一月，來港船舶應備足油、水及纜繩 (花蓮地區纜索購置較為不便) ，以便港內產生湧浪時加強繫纜或必要時立即備便出港避風。

6、 海難緊急事故作業

1、 信號台隨時守聽無線電話(VHF CH16)，遇海難緊急事故呼救時，得隨時通報相關權責單位採取救援措施。
2、 船舶緊急進出港申請需經信號台通報陳奉核准後始得依指示進出港，並於事後責由代理行依規定補辦進出港手續。

7、 港埠無線電話（VHF）通訊

1、 花蓮港埠電台：由本局信號台值日人員24小時值守。
2、 呼號：花蓮港埠台
3、 無線電頻率：
主波道156.70兆赫(VHF CH.14)，用途船舶與港埠台連絡。
副波道156.80兆赫(VHF CH.16)，用途船舶海難緊急呼救。
備用波道156.60兆赫(VHF CH.12)及156.65兆赫(VHF CH.13)
4、 通話距離-10浬
5、 通話語文-國語、英語
6、 通話內容：

(1). 船舶進出港信文之聯繫。
(2). 船舶有關之聯繫事項。
(3). 其他緊急事項。

7、 注意事項：

(1). 依照國際無線電話通話程序辦理。

(2). 一律使用明語，除特經核准外，不得使用任何密碼及作私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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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錨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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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花蓮港船舶進出港作業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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